
江苏省省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价情况表

填报单位： 江苏省水利工程建设局

部门整体自评情况

一、部门概况（部门基本情况、收支情况等）

1.主要职能。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水利工程建设局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苏政办发〔1997〕
27号)，省水利工程建设局主要职责是：1.参与省水利重点工程立项前的前期规划、论证工作，负责承担工程
项目的初步设计、概算的核转和审批；2.负责组织实施省水利重点工程，并对工程建设进行管理；3.负责审
批省水利重点工程施工图及预算；4.负责省重点水利工程施工管理，参与工程竣工验收；5.完成省水利厅交
办的其它任务。                                                                                        
2005年12月，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以苏编办复〔2005〕83号文批复我局工务处增挂安全监督处，负责全
省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2.机构情况。根据省委文件（苏发〔1995〕5号）和省委组织部文件（苏组通〔2007〕5号）精神，江苏省水
利工程建设局为省政府直属副厅级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由省政府组成部门省水利厅管理。
3.人员情况。省水利工程建设局现有在职人数54人，其中：副厅级干部1人，正副处级干部33人，一般行政人
员19人，机关工人1人；离休人数4人，其中享受厅局级待遇1人；退休人数54人，其中享受厅局级待遇1人。
目前有1名同志选派为江苏省第十批援疆干部。
4.收支情况。（1）2021年度预算总收入7784.83万元，均为财政拨款收入。其中：基本支出3133.83万元
（其中：人员经费2801.43万元，公用经费332.4万元），项目支出4651万元（其中：运转类专项351万元，
其他工程建设支出4300万元）。
（2）2021年预算总支出7751.3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100.34万元，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其中：人
员经费支出2801.43万元，公用经费支出298.91万元。
项目支出4651万元，包括运转类专项支出和其他工程建设支出，其中：运转类专项支出351万元，用于安全监
督管理、劳务费、宣传、业务用房维修改造、设备购置及援疆援建等；其他工程建设支出4400万元，用于通
榆河日本协力基金还贷。     
（3）“三公两费”。“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三公”经费预算定额19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16万元，“公务接待费”3万元。实际支出16.22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5.82万元，“公
务接待费”0.4万元。比预算节约了14.63%。会议费支出情况：会议费预算定额26万元，实际支出6.4万元，
比预算节约了75.38%。培训费支出情况：培训费预算定额16万元，实际支出10.24万元，比预算节约了36%。
4.资产管理。2021年度固定资产总值发生了变化。2021年度共处置资产18.42万元，其中：资产报废处置
17.45万元，资产调拨0.97万元；新增资产99.31万元，其中：日常办公设备购置10.47万元，档案室改造新
增密集架等固定资产19.4万元，视频会商系统69.24万元。处置资产时按照国有资产处置程序开展资产处置工
作，设备购置全部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办理，对已购置和处置的资产做好资产云平台的维护和财务账务处
理工作。

二、评价情况（评价思路、方式、做法，以及评价指标体系设置和评价结论等）



1.评价思路：依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江苏省省级预算绩效目标管理
办法》（苏财规〔2020〕18号）、《江苏省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苏财规〔2020〕20号），围
绕单位职责，以预算资金管理为主线，以单位履职和年度重点工作为核心内容，以年初绩效目标为标准，从
部门决策、过程、部门履职、履职效益、满意度五个方面，对单位整体及核心业务实施效果进行评价。                                                                                                                                          
 2.评价方式：单位自行组织评价。对照年初绩效目标和年度工作计划，采取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结合、共性
指标和个性指标结合的原则，通过制定方案、搜集数据、调研访谈、数据核验、账务核查、资产盘查、综合
分析等多种方式及步骤开展评价工作。                                                                                                                                                                                                     
3.做法：单位高度重视，成立专门班子，明确专人负责，各部门相互配合，分工协作，责任到人；根据评价
工作的通知要求及时部署绩效自评价工作，要求各处室对照2021年度年度预算整体绩效目标进行自评价；围
绕绩效评价目标体系，财物处负责汇集综合部门和业务处室自评价情况 、相关报表、台账、总结文件，汇总
总结形成总体初评后，与相关处室再沟通确认，形成最终评价结果。                                                                                                                                                                                            
 4.评价指标体系设置：本次评价在财政部《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上，结合本单位属职特点和年度工
作任务，按照指标相关性、重要性、可比性，由决策、过程、履职、效益和满意度五部分组成。此五部分指
标进一步细分为一级指标5个，二级指标18个，三级指标112个。权重分设置部门决策6分，过程34分，部门履
职40分，履职效益20分，满意度2分。                                                                                                                                                                                                                                         
 5.评价结论：本次评价根据自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自评分100分，评分等级“优”。

三、主要绩效（通过绩效评价发现并总结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根据财政厅关于《2021年度省级部门整体支出预算绩效目标任务》的要求，本年度圆满完成了各项绩效目标
指标。
1.圆满完成年度任务。全省水利重点工程建设完成投资138.7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105%，全面完成中央投
资计划执行，圆满完成省委省政府高质量发展考核目标。
强化预算监督执行，百分百高质量完成2021年度部门预算，响应财政厅关于厉行节约的相关要求、对照年度
预算绩效考核要求完成了相关经费的压缩。
2.履职尽责见成效。根据“三定方案”，我局承担全省重大水利项目的建设管理，履行工程进度推进、项目
审批、安全监管、质量管理等职能。本年度高质量完成了年初制定的各项指标，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
（1）谋划前期，下好“先手棋”。一是持续优化顶层设计。围绕“十四五”水利发展规划，制定水利重点工
程建设实施方案，为水利建设发展定方向、明目标、强举措。二是加快前置要件办理。建立重大项目协调机
制，强化与省发改委、自然资源厅等部门沟通协调，及时办理用地、环评、航评等前置要件，今年来，洼地
治理工程用地淮安、泰州、宿迁市取得省政府批复，徐州、盐城、扬州市用地手续已全部上报省政府，全省
重大项目建设用地手续办理率达100%，为项目顺利实施创造条件。三是严格初设审查审批。认真落实初步设
计现场查勘沟通、咨询技术审查、行政决策审核等流程，全年办理行政许可11项、技术审查意见18项、配合
省发改委完成初设批复16项。严控设计变更数量，全年批复重大设计变更12项，变更数量同比下降11%，重大
变更投资变化同比下降 33%。
（2）强化管理，拧紧“安全阀”。一是创新质量管控。打破行业惯例，创新质量检测制度，推广项目法人、
施工单位联合负责检测，破解质量检测“少检、漏检、虚检”现象。在试点的17个项目中，质量优良率达到
了65.8%，高于全省平均水平45.5%。利用质量监督管理平台，开展水利重点工程质量实时监控、动态分析，
实现数字赋能管理。二是加强安全监督。切实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厅党组安全生产决策部署；建立安全生产方
案报备制度，加强源头管控；通过安全监督活动、“四不两直”检查等形式，累计开展安全监管57次，发现
并整改问题307个。三是强化资金管理。与省财政厅协调，及时下达年度投资计划和项目专项经费，督促地方
落实配套资金，保障工程建设顺利推进。加强淮河洼地治理、太湖治理等工程资金使用检查，规范征地补偿
和移民安置资金使用及财务管理。及时组织开展水利重点工程农民工工资发放情况专项督查。
（3）精准服务，及时“补短板”。一是完善工作标准。在制定出台指导服务工作清单基础上，今年修（制）
订了建设管理等6个工作清单，为指导服务建立完善标准依据。二是坚持问题导向。重点突出进度滞后、稽察
发现问题较多、建管力量薄弱等项目，聚焦工程进度、征地拆迁、安全生产等关键环节，先后赴洼地治理、
中小河流治理、病险水闸除险加固等工程一线开展指导服务27次。三是建立长效机制。紧盯项目法人责任落
实，积极推行项目法人机构专职化，全省已有12个设区市、27个县（市、区）成立了专职项目法人机构。先
后开展建设管理、资金管理、档案管理、安全生产等业务培训7次，着力提升项目法人建设管理能力和水平。
（4）成果应用，注重“防风险”。一是加强宣传力度，提高人员素质。结合指导服务开展质量管理、安全生
产、用地报批、资金管理、档案管理等综合集中培训7次350人次，着力提升项目法人建设管理能力和水平。
二是完善指导服务体系。在制定出台水利重点工程项目法人财务内部控制、安全生产、建设管理、施工图审
查等4个工作清单的基础上，今年修订了建设管理、施工图审查监管工作清单，制定了征地移民、施工扬尘防
治、水土保持项、环境保护工作清单，为指导服务建立完善标准依据。

四、存在问题（通过绩效评价所发现的问题）



内控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五、有关建议（针对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相关完善或整改建议）

疏理各项制度，进一步完善和更新内控制度



江苏省省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价评分表

填报单位： 江苏省水利工程建设局

评价指标
指标说明 权重 得分 说明

一级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决策

计划制
定

工作计划制定健全性 达成预期目
标

1 1 制定年度工作实施计划

中长期规划制定健全性 达成预期目
标

1 1 制定十四五工作方案

目标设
定

绩效目标合理性
达成预期目

标
1 1

2021年度上报并批复下达的绩效目标中，
各项指标按财政厅关于编制绩效目标的相
关规定设置，各项指标设置明确，规范，
符合本单位决策、管理过程、履职、效益

、满意度的各项要求

绩效指标明确性
达成预期目

标
1 1

2021年度上报并批复下达的绩效目标中，
各项指标按财政厅关于编制绩效目标的相
关规定设置，各项指标设置明确，规范，
符合本单位决策、管理过程、履职、效益

、满意度的各项要求

预算编
制

预算编制规范性
达成预期目

标
0.5 0.5

部门预算“一上”、“二上"按财政厅预
算编制要求和预算法规定编制，编制情况
经党组会审议后上报，保证预算的准确、

完整并符合单位实际支出需要

年度预算编制并上会讨
论

1.00次 0.5 0.5

部门预算“一上”、“二上"按财政厅预
算编制要求和预算法规定编制，编制情况
经党组会审议后上报，保证预算的准确、

完整并符合单位实际支出需要

预算编制科学性
达成预期目

标
1 1

部门预算“一上”、“二上"按财政厅预
算编制要求和预算法规定编制，编制情况
经党组会审议后上报，保证预算的准确、

完整并符合单位实际支出需要

过程

预算执
行

“三公经费”变动率 0.00% 1 1
”三公经费“2020年、2021年和2022年

预算指标未变动

非税收入预算完成率 100.00% 0.5 0.5 纳入部门预算的非税收入全部执行完成

公用经费控制率 90.00% 1 1
按预算绩效相关要求，公用经费节约预算

支出10%

结转结余率 0.04% 0.5 0.5 按预算绩效相关要求节约公用经费

预算调整率 0.00% 0.5 0.5 按预算绩效相关要求节约公用经费

预算执行率 99.00% 10 10

按财政厅要求全部完成预算执行；按预算
绩效考核的相关要求节约公用经费；2021
年因规范津补贴的相关要求，财政厅要求
退还住房补贴，该项人员费用形成由财政

厅收回



过程

预算执
行 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00% 0.5 0.5 所有应政府采购的项目都执行了政府采购

部门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4.00次 0.5 0.5
分季度部门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分析，推进
预算执行进度，保证了部门预算高质量全

面完成

财务报告编制 1.00次 0.5 0.5
按财政厅通知要求及时间节点编制财务报

告并上报

年度决算编制并上会讨
论

1.00次 0.5 0.5 部门决算编制后上党组会审议通过后上报

支付进度符合率 100.00% 0.5 0.5

支付进度符合进度要求，按财政厅要求全
部完成预算执行；按预算绩效考核的相关
要求节约公用经费；2021年因规范津补贴
的相关要求，财政厅要求退还住房补贴，

该项人员费用形成由财政厅收回

预算管
理

非税收入管理合规性
达成预期目

标
1 1

非税收入按规定全部缴入财政国库；按规
定编入预算，编入预算支出的项目经预算
处批准下达后，在年度内全部执行完成

基础信息完善性
达成预期目

标
0.5 0.5

按财政厅相关要求及时完善单位信息资
料，真实规范

绩效管理覆盖率 100.00% 1 1

2021年度上报并批复下达的绩效目标中，
各项指标按财政厅关于编制绩效目标的相
关规定设置，各项指标设置明确，规范，
符合本单位决策、管理过程、履职、效益

、满意度的各项要求

预决算信息公开度
达成预期目

标
1 1 按财政厅要求在相关网站上及时公开

预算管理制度健全性
达成预期目

标
1 1

上级部门及本单位制定了资金使用的规范
性制度

召开内控领导小组议事
会

2.00次 1 1 召开内控领导小组会议2次

资金使用合规性
达成预期目

标
0.5 0.5 按预算批复合理、规范使用预算经费

资产管
理

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00% 0.25 0.25 单位现有资产100%使用

资产管理规范性
达成预期目

标
0.25 0.25

及时在云系统更新资产动态，安时盘点，
资产购置及处置程序规范等，资产绩效评

价连续获得优异成绩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达成预期目

标
0.5 0.5

上级部门及本单位制定了资产管理的规范
性制度

国有资产绩效评价自评 1.00次 0.5 0.5 按财政厅要求进行国有资产绩效自评价

固定资产处置及程序
达成预期目

标
0.5 0.5 资产处置程序规范

国有资产清查、报告 1.00次 0.5 0.5 按时上报国有资产清查报表

按预算购置固定资产及
政府采购程序

达成预期目
标

0.5 0.5
资产购置程序规范，符合政府采购管理程

序

项目管
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达成预期目

标
0.5 0.5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



过程

项目管
理

安全质量环境
达成预期目

标
0.25 0.25

履行安全监管职能，规范安全质量行为，
定期召开安全领导小组会议

项目综合管理
达成预期目

标
0.25 0.25 健全项目制度并严格执行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规范
性

达成预期目
标

0.25 0.25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规范

合同管理 100.00% 0.5 0.5 合同管理规范

项目成本控制
达成预期目

标
0.25 0.25 在预算范围内完成项目

人员管
理

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性
达成预期目

标
0.5 0.5 上级及单位对人员管理制度健全

人员管理制度执行有效
性

达成预期目
标

0.5 0.5 落实人员管理制度

出台局干部人事管理暂
行规定

达成预期目
标

1 1 制定相关干部人事管理暂行规定

在职人员控制率 100.00% 0.5 0.5 在职人员控制在单位职编制范围内

干部能力素质提升专题
培训

1.00次 0.5 0.5 在计划时间内按时完成专题培训

机构建
设

纪检监察工作有效性
达成预期目

标
0.25 0.25 未发生违法违纪典型问题

业务学习与培训及时完
成率

100.00% 0.15 0.15 按计划及上级要求完成学习、培训

组织建设工作及时完成
率

100.00% 0.1 0.1 按规定落实组织建设工作相关要求

开展重点工程纪检派驻
监督检查

6.00次 0.5 0.5 按年度检查计划落实

组织党组理论中心组学
习

12.00次 2 2 按年度学习计划高质量完成

开展“大禹讲坛” 7.00次 0.5 0.5 按年度计划高质量完成

巩固深化“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
果专题党性教育培训

1.00次 0.5 0.5 计划时间内按时完成培训

履职

1.初步
设计审
查审批

组织项目咨询审查会 13.00项 1 1
组织兴庄河、马河上段、如泰运河等13项
项目咨询审查会，超额完成1项，为明年

建设任务做好储备

完成初步设计审查审批 24.00项 1 1
完成徐六泾江边枢纽、永宏泵站、和平北
站等24项初步设计审查审批，超额完成4
项审批任务，为明年建设任务做好储备。

组织申报审批工程现场
查看

12.00项 1 1
组织查看亭石河、兴庄河、如泰运河等12

项申报审批工程现场

局专题研究项目初步设
计报告

14.00项 1 1
局专题研究东湛渎港、泗阳二站、太平港
闸站等14项项目初步设计报告，超额完成

2项，为明年建设任务做好储备

组织项目重大设计变更
现场查看

10.00项 0.5 0.5
组织新孟河新北区河道、刘老涧泵站、阮
桥闸等10项重大设计变更项目现场查看



履职

1.初步
设计审
查审批

完成重大设计变更批复 10.00项 1 1

完成新孟河新北区河道、刘老涧泵站、阮
桥闸等12项工程重大设计变更批复.因工
程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根据施工现场实
况，需要对部分工程设计进行补充完善，

超额完成2项重大设计变更审批

局专题研究设计变更 2.00次 1 1
局专题研究设计变更2次（4月27日、11月

3日）

对已批复的初步设计文
件监管

12.00项 1 1
对12项已批复初步设计文件开展初步设计

文件监管

已批复初步设计文件监
管信息报送率

100.00% 0.5 0.5
对已批复初步设计文件监管信息报送率达

到100%

2.负责
组织实
施省水
利重点
工程，
并对工
程建设
进行管

理

印发全省重点水利工程
建设工作意见

1.00次 0.5 0.5
3月2日印发《2021年全省水利重点工程建
设推进实施意见》的通知（苏水建〔2021

〕4号） 

完成新孟河治理工程年
度建设任务

105.80% 1 1

新孟河治理工程2021年建设任务90234万
元，1～12月份完成95490万元，完成比例
105.8%。建设单位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加

强建设管理，超额完成建设任务

完成年度全省水利重点
工程建设目标任务

105.00% 1 1

2021年全省水利重点工程建设目标任务
132亿元，1～12月份全省水利重点工程完
成投资138.7亿元，完成比例105.1%。建
设单位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加强建设管

理，超额完成建设任务

召开月建设进度推进会 13.00次 1 1
为加快推进水利重点工程建设进度，根据
工作需要，组织召开13次局长办公会，研
究推进水利重点工程建设进度，超额完成

完成淮河流域重点平原
洼地近期治理工程年度

建设任务
115.60% 1 1

淮河流域重点平原洼地近期治理工程2021
年建设任务140000万元，1～12月份完成
161802万元，完成比例115.6%。建设单
位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加强建设管理，超

额完成建设任务

推进水利重点工程建设
进度

13.00次 1 1
根据工作需要，局领导现场调研推进水利
重点工程建设进度11次，约谈、会商进度

滞后项目2次，超额完成

完成环太湖大堤后续
（江苏段）工程年度建

设任务
104.80% 1 1

环太湖大堤后续（江苏段）工程2021年建
设任务45000万元，1至12月份完成47175
万元，完成比例 104.8%。建设单位在工
程实施过程中，加强建设管理，超额完成

建设任务

印发建管月报 12.00期 1 1
根据建设管理工作需要，印发建管月报12

期，超额完成

下达年度全省重点水利
工程建设目标任务

1.00次 0.5 0.5
3月31日印发省水利工程建设局关于下达
《2021年水利重点工程建设任务书》的通

知（苏水建项〔2021〕1号）



履职

2.负责
组织实
施省水
利重点
工程，
并对工
程建设
进行管

理

完成淮河行蓄洪区和淮
河干流滩区居民迁建工

程年度建设任务
100.00% 1 1

淮河行蓄洪区和淮河干流滩区居民迁建工
程2021年建设任务54484万元，1～12月

份完成54484万元，完成比例 100%

召开全省水利重点工程
建设进度推进会

1.00 0.5 0.5
10月12日组织召开2021年全省水利重点工

程建设暨党风廉政工作推进会

派员参加太湖治理工程
建设

10.00人 0.8 0.8
局机关各处室派10人参加太湖治理工程建

设

局领导现场负责太湖治
理工程建设

1.00人 1 1 副局长何勇现场负责太湖治理共工程建设

淮河流域重点平原洼地
近期治理部分设区市用

地报批
2.00 0.8 0.8 已完成扬州、盐城2市建设用地手续上报

开展全省水利重点工程
基本建设项目财务检查

1.00 1 1
开展洼地治理项目宝应、扬州等境内工程

财务检查

参与全省水利建设质量
工作考核

1.00 0.5 0.5
10月，参加2020-2021年度水利建设质量

工作现场考核

参与厅安委会组织的安
全生产检查

1.00 0.5 0.5
参加厅安委会组织的全省水利工程建设质

量安全监督检查。

开展征地拆迁和移民安
置检查

1.00 0.7 0.7
对洼地治理工程开展移民安置实施情况检

查和调研

参与全省水利工程文明
工地评选

1.00 0.5 0.5 12月，参加全省水利工程文明工地评选。

开展全省水利重点工程
指导服务

10.00次 1 1 开展全省水利重点工程指导服务10次。

省水利厅和厅属单位组
建项目法人组织实施的
水利重点工程竣工验收

参与率

100.00% 0.7 0.7
省水利厅和厅属单位组建项目法人组织实
施的水利重点工程竣工验收参与率100%

现场检查指导水利重点
工程项目档案管理

12.00 1 1
现场检查指导水利重点工程项目档案管理

12次

组织水利重点工程项目
档案培训

1.00 0.5 0.5
12月1日至2日召开全省水利重点工程建设
项目档案工作宣贯暨重点工程劳动竞赛推

进会议

申报省水利科技项目 2.00 0.5 0.5 申报省水利科技项目2项

完成科技项目验收 1.00 0.5 0.5 完成科技项目验收1项

召开水利重点工程建设
科技项目座谈会

1.00 0.5 0.5
12月7日召开水利重点工程建设科技项目

座谈会

3.负责
水利重
点工程
建设安
全监督
管理

编制全省在建水利重点
工程定位点手册

2.00期 1 1
为便于“四不两直”检查工作的开展，建
设局编印《全省在建水利重点工程定位点

手册》2期



履职

3.负责
水利重
点工程
建设安
全监督
管理

省水利厅及厅属单位组
建项目法人组织实施的
水利重点工程安全监督

率

100.00% 1 1
对处于主体工程施工期的项目每季度安全
监督检查不少于1次，累计开展19次，监

督率100%，所有隐患均整改到位

水利重点工程安全生产
飞行检查设区市覆盖率

100.00% 1 1

采用“四不两直”方式对市县水利重点工
程开展度汛检查和冬季施工检查共38次，
做到13个设区市覆盖率100%，所有隐患均

整改到位。

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1.00次 1 1
组织开展安全度汛检查，所有隐患均整改

到位。

公示全省水利重点工程
安全度汛责任人

1.00次 1 1
明确度汛责任。3月下旬公布在建水利重
点工程度汛责任单位和度汛责任人，并在

江苏水利工程建设网上公示

组织开展夏季“送安全
、送清凉、送法律”活

动
1.00 0.5 0.5

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开展，选取新孟
河延伸拓浚奔牛枢纽工程、牛塘枢纽工程
、扬州闸泵站工程和建湖县洼地治理工程
4项省水利重点工程，开展“送清凉、送
安全、送法律”进工地活动，扎实推进安

全宣传进水利重点工程一线。

安全监督管理人员培训 1.00 0.5 0.5
开展项目法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业务培

训，共100余人参加培训。

印发《江苏省水利重点
工程2021年度安全生产

工作要点》
1.00次 1 1

根据省水利厅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要点，结
合水利重点工程实际，制定印发《2021年
全省水利重点工程建设安全生产工作要点

》

安全生产省级监管信息
报送率

100.00% 1 1
监管事项全部纳入“互联网+监管”系

统，监管行为信息100%上传，实现信息共
享。

省水利厅及厅属单位组
建项目法人组织实施的
水利重点工程保证安全
生产的措施方案和拆除
爆破工程专项施工方案

备案率

100.00% 1 1

受理保证安全生产措施方案备案7项、拆
除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备案4项，所有方案
均经过省政务服务窗口进行报备，备案材
料同时报送省应急管理厅，做到应备尽

备,备案率100%。

4.负责
水利重
点工程
施工图
设计文
件监管

施工图省级监管信息报
送率

100.00% 1 1
对省属水利重点工程施工图审查监管信息

报送率达到100%

省水利厅及厅属单位组
建项目法人组织实施的
水利重点工程施工图设

计监管覆盖率

100.00% 1 1
对8项在建省属水利重点工程开展施工图

审查监管，覆盖率达到100%

指导市县组建项目法人
组织实施项目施工图设
计审查和监管工作

4.00个设区
市

1 1
对4个设区市施工图审查监管工作开展监

督和指导

效益

社会效
益

工程进度满足度汛要求
达成预期目

标
1 1

组织开展在建水利重点工程汛前安全生产
检查，工程建设进度满足要求

合同完工验收合格率 100.00 1 1 合同完工验收合格率100%



效益

社会效
益

加强水利工程宣传提高
了社会关注度

达成预期目
标

1 1 加强水利工程宣传提高了社会关注度

全省水利重点工程较大
等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0.00 1.5 1.5
在建水利重点工程未发生等级以上生产安

全事故

省级组建项目法人组织
实施项目竣工验收合格

率

100.00 1 1
省级组建项目法人组织实施项目竣工验收

2项，均合格，合格率100%

实施病险水闸除险加固
数量

10.00 1 1
实施四里桥闸、埝河闸、同兴节制闸等10

座病险水闸

完成中小河流治理河长 400.00 1.5 1.5 完成中小河流治理河长404km

完善提高流域区域防洪
排涝能力面积

达成预期目
标

1.5 1.5
完善提高流域区域防洪排涝能力面积

1504km2

新孟河全线通水抽江能
力

达成预期目
标

1.5 1.5 新孟河实现全线通水，抽江能力300m3/秒

经济效
益

提供农民工就业岗位 4000.00 2 2 稳定提供农民工岗位4000个

完成投资 138.70亿元 2 2
建设单位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加强建设管
理，2021年全省水利重点工程建设完成投

资138.7亿元，超额完成建设任务

生态效
益

完成生态河道建设示范
样板

29.00 2 2
地方申报积极性强，质量普遍较好，根据
申报情况，全省29项工程被评为示范样板

可持续
发展

竣工验收项目交付率 100.00 1 1 竣工验收项目交付率100%

满意度
服务对
象满意

度

满意及基本满意指标 95.00 2 2 满意及基本满意95%以上

总计 100

 注：自评价可参考绩效目标，结合评价实际情况设置相应评价指标，并分别打分。指标栏可以根据自评价指标
设置情
   况自行调整。


